南京邮电大学第四十四届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

一、比赛日期：

2013年11月15—16日

二、比赛地点：

仙林校区主田径场

三、参赛单位：
 （一）学生组

1.本科甲组（9队）：
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、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、光电工程学院、计算机-软件学院、自动化学院、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、经济与管理学院、海外教育学院、通达学院。

2.本科乙组（9队）：

强化培养部、物联网学院、理学院、地理与生物信息学院、传媒与艺
术学院、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。

3.研究生组：各招生研究生学院（14队）

（二）教工组：各分工会（22队）

四、竞赛项目：

 （一）学生组：

   1.男子组（14项）

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5000米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、掷沙包、引体向上。

   2.女子组（14项）

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3000米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、掷沙包、仰卧起坐。

   3.甲、乙组男女混合项目（2项）

20×50米迎面托球接力（10男10女；器械：羽毛球拍和网球）、立定跳远（10男10 女）。

 （二）教工组

1．教青组（男1979年1月1日后出生；女1984年1月1日后出生）

20m摸石头过河、30m并足行（双人）、4×100米、立定跳远、掷沙包、引体向上（男）、仰卧起坐（女）、对踢毽子（2分钟、双人）、跳绳（1分钟）、投篮（1分钟）、羽毛球（双人）、足球（男，双人）。

2．教中组（男1964年1月1日—1978年12月31日出生；女1969年1月1日—1983年12月31日出生）

20m摸石头过河、30m并足行(双人）、立定跳远、掷沙包、引体向上（男）、仰卧起坐（女）、对踢毽子（2分钟、双人）、跳绳（1分钟）、投篮（1分钟）、羽毛球（双人）、足球（男，双人）。

3．教老组（男1964年1月1日前出生；女1969年1月1日前出生）

20m托球跑、30m赶牛、立定跳远、掷沙包、投篮（1分钟）、拾贝（男女）

4.教工不分组别项目：集体跳绳（6男6女）
五、运动员参赛条件：

    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是身体健康并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在校在籍学生、教职员工。

六、报名规定：

（一）高水平运动员（高考没达二本线者）在报名表备注中注明（T），由体育部确认名单。
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，每人限报二项，另可兼报接力和集体项目；学生每项限报三人（包括特招生）；教工每项限报两人（对）。参加甲、乙组混合项目的运动员必须是普通学生。

（三）报名日期：报名截止日期为2013年10月25日。各单位认真填写《南京邮电大学第四十四届田径运动会报名表》（体育部网站下载）后，学生组电子报名表发送至dingf@njupt.edu.cn 。联系人：丁锋老师，电话：13390907231。教工组电子报名表发送至gonghui@njupt.edu.cn。联系人：印为民老师 ，电话：85866365。逾期不报、不得补报，一经报名，除因报名人（队）数不足取消比赛项目外，一律不得更改。

七、竞赛办法：


（一）比赛执行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《2008年田径竞赛规则》。

（二）径赛项目，100米、200米采用2个赛次，其它各项采用1个赛次。高水平运动员不参加决赛，预赛成绩带入决赛，按成绩同等名次录取。

（三）各组报名人数不足3人（队）的项目，取消该项目比赛，由竞赛组提前通知报名单位，可更改报名人或者项目。不足八人（队）参加比赛的项目，按实际参赛人（队）录取。如有多报者，由竞赛组从后往前取消项目。
（四）径赛项目的分组、道次，田赛项目的试投、试跳顺序均由竞赛组代抽签确定。

（五）学生组立定跳远按每位运动员最好成绩（三次试跳）相加。

八、录取名次、计分和奖励办法：

（一）个人名次

1.本科甲组、乙组各项录取前八名,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；研究生组和教工组各项录取前六名，按7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。

2.接力、立定跳远（学生组）和集体跳绳项目双倍计分。

（二）团体名次

1.本科甲组、乙组：男子团体名次、女子团体名次、男女团体名次，均录取前六名。托球接力、立定跳远得分男、女团体各半。如遇积分相等，以打破纪录（人、次）数多者列前；如仍相等，以第一名多者列前，以此类推。

2.研究生组：男女团体名次录取前八名。

3.教工组: 男女团体名次录取前八名。

（三）破纪录加分

打破校田径最高纪录者加9分；在同一项目比赛中，连续多次打破同一纪录者，只计一次加分。（教工组不设纪录）

（四）奖励

1.获学生组单项前三名的运动员颁发奖牌；本科甲、乙组单项前八名、研究生组单项前六名的运动员颁发成绩证书；获教工组单项前六名运动员颁发纪念品。

2.获团体名次的运动队颁发奖杯。

九、裁判员：
    裁判员从教师和学生中挑选责任心强，工作负责，作风正派的教师和学生担任。

十、竞赛要求： 
（一）运动员必须讲文明、讲礼貌、尊重裁判、服从裁判。
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胸前、背后必须配带号码布参加比赛，无号码布者不得参加比赛。

（三）严禁冒名顶替，如有违规者，一经发现立即取消比赛资格与名次，并给予大会通报批评。

（四）比赛中要发扬风格，赛出水平，注意安全，服从指挥，严防伤害事故。

（五）各院按指定地点组织学生观看比赛，没有当场比赛项目者不得进入比赛场地。

十一、解释权：
 本规程解释权属校体育运动委员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邮电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

二0一 三年九月二十二日

